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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第220條之「必要時」的解釋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632號民事判決評析 

邵慶平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本案事實 

參考本件一審之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09年度訴字第 454號民事判決（下稱

「本件一審判決」）中的「兩造不爭執

事項」，整理本案事實如下：  

壹、原告A公司、B公司均為被告C

公司之法人股東。  

貳、民國（下同）108年6月10日，

被告C公司召開108年股東常會，全面改

選董事時，由A公司代表人當選董事 2

席，B公司代表人當選董事4席，另選任

甲、乙、丙 3人為獨立董事。同日，董

事會推選丁、戊擔任董事長、副董事

長。  

參、 109年 3月至 5月間，除獨立董

事外，其餘董事為原告公司代表法人董

事，而原告A投資有限公司持股313,000

股、B投資有限公司持股9,000股，僅占

被告丙公司已發行股數約0.3%，低於公

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

實施規則所規定之8%。  

肆、被告丙於109年3月31日，單獨

1人以被告C公司獨立董事名義，以「全

面改選被告C公司第14屆董事及獨立董

事（董事應選名額為7人，其中3名為獨

立董事）」為召集事由，通知於109年5

月20日上午 9時在瓏○林臺北中○飯店

召開109年第1次股東臨時會，並委託D

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部為股東臨時會

委託書統計驗證機關。  

伍、系爭臨股會於前述時、地召

開，出席股東代表股份總數占公司發行

股份總數68.55%。會議中決議全面改選

第14屆董事及獨立董事（董事應選名額

為7人，其中3名為獨立董事），任期3

年（109年5月20日至112年5月19日），

原董事及獨立董事於109年5月20日股東

臨時會完成並選出新任董事後提前解

任。同日，當選人於同地點召開第14屆

第1次董事會，選任己為董事長。  

爭  點 

公司法第 220條規定之「得為公司

利益，於必要時」應如何解釋？  

判決理由 

最高法院將原審判決廢棄發回，其

DOI：10.53106/207798362023090135006 

關鍵詞：股東會召集權、監察人、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 

 

作者文獻 







 
 

 50 

裁判時報2023.9（No. 135） 

理由共有兩點如下：  

壹、按監察人除董事會不為召集或

不能召集股東會外，得為公司利益，於

必要時，召集股東會，公司法第 220條

定有明文，依該條於90年11月12日修正

之立法理由就此「為公司利益，而有必

要」情形之認定，已明示為積極發揮監

察人功能，由監察人予以「認定」，應

宜由監察人判斷其召集之股東會可否有

效保障公司之利益。又依證券交易法第

14條之4第4項規定，此對於審計委員會

之獨立董事成員準用之。而所謂必要

時，應以獨立董事行使監察權時，基於

公司利害關係審慎裁量，認為確有召集

股東會必要者為之。又獨立董事召集股

東會是否為公司利益及有無必要性之認

定，應以召開時其所持召開之事由，客

觀上是否確與公司利益相關，而與所提

決議事項間具有合理關聯性者定之，非

僅以召集通知書面所記載及爭議結果有

無確定為斷。  

貳、查丙自行召集系爭股東會之事

由，雖無關於係為改正C公司董事持股

不足、 A公司内部經營權指派代表爭

議、被上訴人債信危機，始決意召集該

股東會全面改選第14屆董事及獨立董事

案之記載（下稱「系爭記載」）。然兩

造既不爭執C公司第13屆所選任之董事

持股數 0.3%遠低於系爭查核規則所定

8%比率，且該屆董事除獨立董事外，餘

均為被上訴人之代表人所擔任；參以被

上訴人可依公司法第27條第3項規定隨

時改派其代表人擔任董事，進而經由推

選成為C公司董事長等情事，似見被上

訴 人 對 於 由 何 人 擔 任 C 公 司 之 董 事

（長）職務，有相當之影響力。果爾，

上訴人以C公司於109年3月23日接獲訴

外人庚寄發之存證信函，及A公司原指

派代表人丁於同月25日以丙為C公司法

定代理人所提確認委任關係存在之起訴

狀（原審卷一 77至 85頁、一審卷一 301

至307頁），辯稱丙因無法介入A公司內

部經營權糾紛，無從對被上訴人提出改

善董事持股數不足情形，及該改派董事

合法與否之爭議顯難期待於董事會中提

案解決，依此判斷有召集公司最高意思

機關即股東會重新選任董事以求保障公

司利益之必要，而於同月31日通知召集

系爭股東會等語，是否全然僅為丙一己

主觀意志擅自為之而無所憑？該信函及

起訴狀所敘內容是否均與C公司利益無

關，並與欲召集之股東會決議事項間無

合理關聯性存在？自有進一步釐清之必

要，且與丙是否係為C公司利益而有召

集該股東會必要之認定，所關頗切，非

無再事研求之餘地。原審以系爭股東會

召集事由未有系爭記載，且該經營權糾

紛於丙109年3月31日通知召集系爭股東

會時未有確定結果為由，認丙所為召集

程序違反公司法第 220條規定，被上訴

人得依公司法第 189條規定訴請撤銷系

爭決議，進而確認C公司與辛等7人間之

董事委任關係不存在，尚嫌速斷。上訴

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聲明廢棄，非

無理由。  

評  析 
 

壹、從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 
第1423號民事裁定談起 

近幾年關於獨立董事的股東會召集

權的激烈爭議，可以說始於光○應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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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經營權爭奪事件

（下稱「光○科案」）。在光○科案

中，公司之兩名獨立董事將分別於 110

年12月24日及12月27日召集股東會，立

場相左之利害關係人則分別針對此兩場

股東會之召開，向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下稱「商業法院」）聲請定暫時狀態

處分，商業法院認該等聲請均有理由，

先後裁定禁止此兩場股東會之召集1。  

在其中一件裁定中，遭禁止召集股

東會之獨立董事向最高法院抗告，最高

法院作成 110年度台抗字第 1423號民事

裁定（下稱「光○科案裁定」）將該獨

立董事之抗告駁回。最高法院除肯定商

業法院之定暫時狀態處分之作成並無違

誤外，並針對獨立董事之股東會召集權

提出明確看法。其謂：「次按監察人除

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外，

得為公司利益，於必要時，召集股東

會，公司法第 220條定有明文，依證券

交易法第14條之4第4項規定，對於審計

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準用之。所謂必

要時，應以獨立董事行使監察權時，基

於公司利害關係審慎裁量，認為確有召

集股東會必要之情形，始得依此規定召

集股東臨時會。倘並無不能召開董事

會，或應召集而不為召集股東會，乃至

其他類此之必要情形，任由獨立董事憑

一己之主觀意旨，隨時擅自行使此一補

充召集之權，勢將影響公司之正常營

運，有礙公司利益。」  

在本件最高法院 111年度台上字第

1632號民事判決（下稱「本件最高法院

判決」）所廢棄之原審臺灣高等法院

110年度上字第 492號民事判決（下稱

「本件原審判決」）中，針對公司法第

220 條規定之「必要時」，亦認為：

「應以監察人行使監察權時，基於公司

利害關係審慎裁量，認確有召集股東會

必要之情形，始為相當。倘董事會並無

不為或不能召集股東會，乃至其他類此

之必要情形，僅憑監察人一己之主觀意

志，擅自行使該召集之權，勢將影響公

司之正常營運，自失立法原意。」從其

文字來看，顯然採取與上述最高法院裁

定採取相同立場。由此可見光○科案的

見解對於司法實務所產生的影響，亦可

體認到本件最高法院判決採取不同看法

所可能引發的爭議與意義。  

貳、 90年修法後公司法第220條應有

之解釋 

光○科案裁定及本件原審判決見

解，可以說是脫胎於過去之最高法院77

年台上字第2160號民事判例。此一舊時

判例謂：「公司法第二百二十條所謂

『必要時』，應以不能召開董事會，或

應召集而不為召集股東會，基於公司利

害關係有召集股東會必要之情形，始為

相當。倘並無不能召開董事會或應召集

而不為召集股東會之情形，任由監察人

憑一己之主觀意旨，隨時擅自行使此一

補充召集之權，勢將影響公司之正常營

運，自失立法原意。」比對此等實務見

解之文字，其差異似僅在於舊時判例並

未強調「乃至其他類此之必要情形」，

1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裁定110年度商暫字第6號、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裁定110年度商

暫字第7號、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裁定110年度商暫字第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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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文字幾近相同。整體而言，對於第

220條的股東會召集權，這些實務見解

採取的都是較為限縮的看法。  

然應特別注意的是，早在 108年修

正後之法院組織法廢除判例制度之前，

上一判例過去即已為最高法院95年度第

14次民事庭會議以「法律已修正，本則

判例不合時宜」為由，不再援用。此處

之「法律已修正」，應係指90年公司法

之修法。 90年修法前，公司法第 220條

係規定：「監察人認為必要時，得召集

股東會。」修法之後，該條規定改為：

「監察人除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

股東會外，得為公司利益，於必要時，

召集股東會。」修法理由明確提到：

「一、依最高法院判例，原條文所謂

『必要時』，應以『不能召開股東會，

或應召集而不為召集股東會，基於公司

利害關係有召集股東會必要之情形，始

為相當。』爰予配合修正。二、除董事

會不為或不能召集情形下，為積極發揮

監察人功能，由監察人認定於『為公司

利益，而有必要』之情形，亦得召集

之。」  

從上述的修法過程及理由來看，本

件最高法院判決理由第一點之指摘，當

屬有據。然從另一方面來看，修法過程

及理由既是如此明確，已因不合時宜而

被「不再援用」的舊時判例竟還能在光

○科案裁定及本件原審判決中「死而復

生」，其背後原因應該不可能是法官對

於公司法第 220條之修法以及此一舊時

判例之地位的毫無知悉，而更有可能是

法官對於獨立董事準用監察人召集股東

會規定之現實狀況的「敵視」，因此對

於獨立董事之股東會召集權做更為限縮

的解釋。  

事實上，本件原審判決中雖未提到

90年的修法過程，但本件一審判決對此

則有明確討論。由此當可推知，原審判

決之高等法院法官不可能沒有注意到90

年之修法過程及緣由。其次，本件一審

判決雖然認識到90年的修法理由，但其

結論仍對於第 220條之股東會召集權卻

是採取較為限縮的看法，並強調該條之

「必要時」應採取目的性限縮的解釋。

其謂：「惟監察人召集公司股東會，仍

須符合為公司利益，且必要之情形為要

件。至所謂必要，即須符合比例原則，

否則監察人僅為細故即召集公司股東

會，而不循其他公司內部規程，或公司

法之相關規範行事，將使公司及董事疲

於應對股東會之召集，影響公司正常之

營運。換言之，何謂『為公司利益，而

有必要』，應採目的限縮，亦即監察人

固有其監督之權，惟是否應該召開股東

臨時會，除法條列舉董事應召開而不召

開之情形外，端視監察人可否透過正常

程序，在董監事會議或股東會發聲表達

意見，本於監督人之角色，針對公司不

合宜之事項予以指正，或可透過之正常

程序，在不影響公司之利益情況下，解

決其發現之問題。反之，任意以『為公

司利益』為由，隨意行使召開股東臨時

會之權，恐流於個人一己之私，諒非公

司法修訂之立法原意。」  

上述司法實務見解之形成，源於其

對於獨立董事之股東會召集權之「敵

視」態度的猜測，並非空穴來風。蓋在

光○科案發生後未久，主管機關即已研

擬修正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4第4項關於

審計委員會成員之獨立董事準用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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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0條之規定。修正後，依同條第3項

之規定：「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者，本

法、公司法及其他法律對於監察人之規

定，於審計委員會準用之。」關於監察

人之股東會召集權，改由審計委員會決

議行使之。此一修法草案近日更獲行政

院院會通過2，顯見獨立董事個別所享有

之股東會召集權，現在已成為改革的標

的，不再是主管機關所期待之「積極發

揮獨立董事功能」的利器。至於司法實

務上對於獨立董事之股東會召集權的

「敵視」態度以及行政機關之修法草案

的提出，是否有其道理，其正當性的基

礎何在，此已超過本文判決評析的範

疇，另待未來為文詳細討論。  

參、「必要時」的認定 

本於前述之90年公司法修正後之意

旨，關於第 220 條之「必要時」的認

定，應該從寬為之，而非從嚴為之。就

此而言，本件最高法院判決認為「獨立

董事召集股東會是否為公司利益及有無

必要性之認定，應以召開時其所持召開

之事由，客觀上是否確與公司利益相

關，而與所提決議事項間具有合理關聯

性者定之，非僅以召集通知書面所記載

及爭議結果有無確定為斷」。此一見解

應值支持。  

關於「必要時」的認定，應另說明

的是：本件原審判決強調「丙有否為C

公司之利益而召集系爭股東會之必要，

應以109年3月31日前所生事件為據，倘

無召集該股東會之必要情事，其召集程

序自屬違反公司法第 220條之規定」；

本件最高法院則強調「應以召開時其所

持召開之事由，客觀上是否確與公司利

益相關，而與所提決議事項間具有合理

關聯性者定之」。兩者雖有不同，但均

以「召開時」之客觀情狀認定之。  

以「召開時」之客觀情狀認定之，

固屬正確，然若股東會嗣後已召開並已

達出席定足額，本於上述尊重監察人

（獨立董事）認定、從寬認定之意旨，

法官對於「有無召開股東會之必要」的

認定，或應參酌此一事實。詳言之，股

東會之召開是否符合公司法第 220條規

定之要件，從事後觀點來看，雖非全然

無疑。但如本件事實所示，該公司的股

東臨時會已於109年5月20日召開，出席

股東代表股份總數占公司發行股份總數

68.55%，滿足定足數並已完成董事改

選。就此看來，似可謂多數股東均認同

有召開股東會、改選董事之必要。法院

若事後又認定獨立董事召開股東會並無

必要，是否反而不符合公司（股東）利

益、徒增公司困擾。♣ 
（本文已授權收錄於月旦知識庫www. 

lawdata.com.tw；更多裁判分析月旦法律

分析庫lawwise.com.tw） 

2 行政院網站， https://www.ey.gov.tw/Page/9277F759E41CCD91/cbbfa87d-bb6a-4e95-bb72-a7880
b7c3572（最後瀏覽日：2023年5月17日）。 


